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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鲤城区城市管理局文件

泉鲤城管〔2020〕57 号

泉州市鲤城区城市管理局关于印发《露天烧烤
和露天焚烧垃圾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区考评中心、环卫中心、执法大队，各街道城管办、执法中队，

有关股室：

现将《鲤城区城市管理局露天烧烤和露天焚烧垃圾专项整治

工作方案》印发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泉州市鲤城区城市管理局

2020 年 5 月 27 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


— 2 —

鲤城区城市管理局
露天烧烤和露天焚烧垃圾专项整治工作方案

根据《泉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大

气污染强化治理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泉环委办〔2020〕1 号）

和《泉州市城市管理局关于印发露天烧烤、露天焚烧垃圾专项整

治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泉城管〔2020〕74 号、75 号）文件精神，

为强化大气污染防治，改善大气环境质量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专项整治行动的开展，完善建章立制，全面提升全区范

围内露天烧烤和焚烧垃圾“发现早、处置快”能力，形成露天烧

烤、焚烧垃圾行为执法监管长效机制，使大气污染得到有效控制，

切实提升空气质量，打赢打好我区蓝天保卫战。

二、整治时间

从即日起至 12 月 30 日。

三、整治重点

（一）整治鲤城区范围内露天烧烤

查处和取缔各主次干道、商业街区、居民小区、便民夜市摊

点、广场、学校、景区等场所露天烧烤、店外店烧烤、休闲烧烤

等行为，引导入店规范经营。坚决落实 2 个流动烧烤摊点严管区

制度（即以区政府机关大院为中心，北到东街、西街，南到新华

桥，东至南俊路、百源路，西至新华路；以新华小学为中心，从

兴贤路红绿灯至第十五中路口、笋江路红绿灯至南环路），确保

严管区内不出现烧烤摊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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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整治鲤城区范围内露天焚烧垃圾

查处工厂、企业露天焚烧沥青、油毡、橡胶、塑料、皮革以

及其它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行为；查处露天焚烧秸

杆、杂草、落叶、生活垃圾等产生烟尘污染的行为。老城区重点

整治居民小区、农贸市场、学校周边、城乡结合部等焚烧垃圾行

为；江南新区重点整治城乡结合部，在建（停建）工地，工业区、

菜农基地等焚烧垃圾行为。

四、整治措施

按照“条块结合、以块为主”的管理体制，各街道加强属地

管理，做好露天烧烤、露天焚烧垃圾的日常巡查、管理，各派驻

街道执法中队要加大对露天烧烤、露天焚烧垃圾行为的行政处罚

力度。要协调有关部门参与整治，形成工作合力。

（一）开展摸度排查和宣传发动。要紧密依托社区管理，密

切与社区联系，全面掌握社区范围烧烤摊、店商家情况。要组织

对辖区内露天烧烤摊、店外经营烧烤店全面摸排、登记，发放行

政指导和整改文书。要配合街道社区、企业管理部门深入社区、

工厂、企业发放宣传单，充分利用网络平台、电视、报刊、广播

等现代传媒，大力宣传大气污染防治等法律法规，提升全民参与

环境保护意识，自觉抵制和禁止露天烧烤和露天焚烧垃圾行为。

（二）加强日常巡查和执法监管。要把露天烧烤、露天焚烧

垃圾纳入街道日常巡查工作，实行网格化管理，落实定片定人定

责，开展节点守点工作。各街道要安排专门队伍加强对重要街区、

节点、城乡结合部和垃圾焚烧易发点周边实行动态巡查，并加强

错时巡查，重点加强午、夜间管理，及时发现露天烧烤、露天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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烧垃圾行为，坚决查处和取缔，实现节点守点与动态、错时监管

相结合，做到“以点连线、以线带面”的区域巡查全覆盖，落实

城市管理达 16 小时（7:00 至 23:00）机制。要引导露天烧烤摊

（商家）入店规范经营，加强与环保、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，严

格油烟排放。要畅通群众举报渠道，设立举报电话，鼓励和受理

群众举报投诉，及时查处露天烧烤和露天焚烧垃圾行为。

（三）加强执法整治和部门联动。各街道要结合日常占道经

营整治，把露天烧烤、店外店烧烤和露天焚烧垃圾纳入重点整治

内容，发现一起，坚决查处一起，执法中队要对露天烧烤和露天

焚烧垃圾依法查处，实施顶格处罚。各街道要根据辖区实际情况，

不定期组织城管办、执法中队，联合辖区市场监管、生态环境、

公安、交警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，重点打击和取缔日常执法

“钉子户”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露天烧烤摊。局执法大队要按照区

“5＋1”办和局工作部署，牵头组织各街道中队和协调区市场监

管、生态环境、公安、交警等部门开展全区统一行动，集中取缔

一批露天烧烤、露天焚烧垃圾的顽疾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专项整治行动

的重要意义，牢固树立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意识，切实增强工作责

任感和紧迫感，密切配合，共同抓好专项整治工作。要积极主动

与有关部门协作，尤其是与环保部门的工作协调和案情通报，形

成部门工作合力，齐心戮力，确保整治工作取得成效，减少大气

污染，打造我区良好空气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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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严密组织实施。各责任单位负责人要加强整治工作的

组织领导，结合辖区实际制定整治方案，明确目标任务，落实工

作措施，精心组织实施，严格依法执法，切实把辖区内露天烧烤

和露天焚烧垃圾管理落到实处。各街道分管要亲自抓，城管办、

执法中队负责人要具体抓，把整治工作抓实抓细。环卫中心要加

强本单位环卫工人教育培训，规范垃圾运转处理，不随地焚烧杂

草、落叶和生活垃圾。区考评中心要加强对露天烧烤和露天焚烧

垃圾管理的考评，及时通报存在问题，督促责任单位落实整改，

并把考评情况纳入年度综合绩效。

（三）加强总结提升。各街道要立足本辖区实际，深入分析

存在问题和根源，积极创新工作思路，针对性采取工作策略，解

决存在问题。各单位要加强沟通交流，深入总结专项整治行动经

验做法，形成良性常态工作管理机制，推动实现长效管理，提升

城市管理水平。

各街道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及具体负责人、联络员（姓名、职

务、联系电话）于５月 28 日前、月专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于每

月 2４日前、年度专项整治工作总结于 12 月 20 前报送局执法大

队。联系人：林妍馨，电话：22355305，邮箱：zfdd5588@163.com。

附件：1.街道露天烧烤摊、店外经营烧烤店调查登记表

2.街道露天烧烤摊、店外经营烧烤店整治情况表

3.街道露天焚烧垃圾整治情况表

mailto:szdd28986951@126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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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（ ）街道露天烧烤摊、店外经营烧烤店调查登记表

2020 年 月 日

序号
经营者
姓 名

经营地点 经营范围
所属街
道社区

监管人
处理情况（拟罚
款、取缔或引导
入店规范经营）

属 于 拟 引 导 入
店规范经营（经
营地点、时间）

备注（业
主电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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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（ ）街道露天烧烤摊、店外经营烧烤店整治情况表

2020 年 月 日

区分

（类别）

调查摸排（处） 整治情况

露天摊 店外经营
纠正（处） 罚款（起） 取缔（处） 引导入店 规范经营

露天摊 店外经营 露天摊 店外经营 露天摊 店外经营 露天摊 店外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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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（ ）街道露天焚烧垃圾整治情况表

2020 年 月 日

序号
焚 烧 垃 圾 主 体
（个人、工厂、
企业等）

所属辖区（社
区、工业区、
居民小区等）

焚烧地点

焚烧垃圾类别（有毒
有害、恶臭气体、秸
秆、落叶等，不在列
表自行注明）

查处情况（起）
备注（业
主电话）

责令
改正

罚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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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泉州市城市管理局，吴碧林副区长。

泉州市鲤城区城市管理局 2020年 5月 27日印发


